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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资格审查资料

（一）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鹤壁市腾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黎阳路豫华商贸楼东

第一间

邮政编码 458030

注册资金 贰佰万圆整 成立时间 2018年 11月 08日

联系方式

联系人 闫珊珊 电话 18539215839

传真 / 网址 /

法定代表人 姓名 闫珊珊 技术职称 / 电话 185392158

39

投标人须知要求投

标人需具有的各类

资质证书（若有）

类型：农药经营许可证 等级：无 证书号：农药经许(豫)41061120019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鹤壁市分行淇滨支行营业部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16431101040011822

近三年营业额 2022年度：800.66万元

2023年度：830.62万元

2024年度：790.45万元

投标人关联企业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

与投标人法定代表

人为同一人或者存

在控股、管理关系

的不同单位）

我公司承诺无任何关联企业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与投 标人法定代表人 (单

位负责人) 为同一人 或者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经营范围备注 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活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

航空喷洒；销售：化肥、农药（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农用薄膜、种

子、农业机械。（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分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根据供应商须知第 1.4.1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如有）：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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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信阳市平桥区农业农村局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鹤壁市腾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410600MA460C109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闫珊珊

联系地址和电话：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黎阳路豫华商贸楼东第一间、18539215839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形象，我单

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我单位（本人）郑

重承诺，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购文件、本承

诺书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八）未曾做出虚假采购承诺；

（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自愿

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

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

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鹤壁市腾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电子签名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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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按无效投标处理。

2、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权代表签字或

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以上承诺的资格证明材料可附在投标文件内，但评标环节时以承诺函为准。若供应商

中标的，应将上述由信用承诺书替代的证明材料提交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核验，经核验无误

后，由采购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在发布中标结果公告时，资格证明材料同其他要求发布的文件一

起发布，接受相关主体监督。



73

本项目特定资格要求：

3.1一包：①供应商需具有满足本次所投包段病虫害统防统治的植保飞行器作业能力（日作

业能力1万亩及以上），需提供植保无人机等飞行器相关作业能力证明，作业能力按照合格证或

说明书提供的数据作为标准，合格证或说明书未做说明的需提供其他作业能力证明或承诺书。若

植保无人机等飞行器是自有，需提供购买证明，若植保无人机等飞行器是租赁，需提供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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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作业能力证明

致：信阳市平桥区农业农村局

我公司鹤壁市腾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郑重声明具备满足本次所投包段病虫害

统防统治的植保飞行器作业能力，日作业能力可达 1 万亩及以上，现提供如下证明

材料：

一、植保无人机等飞行器相关信息

型号：3WQFTP-32

制造商：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数量：24

二、作业能力证明依据

合格证说明：随附植保无人机的合格证，经计算，单架无人机日作业能力平均

500 亩－700 亩，日作业能力在 34000 亩左右，完全能够完成招标文件要求。

产品说明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该无人机具备高效农药喷施系统，农药雾化效果良

好，能确保在大面积作业时均匀覆盖农作物，提升防治效果，且对设备连续作业稳

定性、可靠性有详细说明，保障日作业万亩的高强度任务顺利执行。

若贵方对上述数据仍存疑，我司愿意提供以往类似开展的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

案例资料，包括作业合同、现场作业照片、服务对象验收报告等，以证实实际作业

能力。同时，我司承诺若有幸中标，将严格按照投标文件所述作业能力执行病虫害

统防统治任务，如有虚假或无法达标的情况，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相应经济赔

偿。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 鹤壁市腾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电子签名）：

2025 年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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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购机证明（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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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供应商如采用植保无人机的，操作人员需提供培训合格证（操作员或教员证）；若采用有人机

的，需具备航空器商用驾驶员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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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供应商所投农药产品必须具有农药登记证（登记作物必须有小麦）、农药生产许可证或农药生

产批准证及产品标准证，并在有效期内；供应商为代理商或经销商的需提供农药经营许可证及生

产厂家农药三证复印件并加盖生产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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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丙硫戊唑醇悬浮剂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5%噻虫高氯氟悬浮剂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含氨基酸水溶肥料（氨基酸≥100g/L,Zn≥2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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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防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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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提供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若企业成立年份不足，则

需提供开户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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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默认开标前 12 个月内任意连续 3个月纳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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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默认开标前12个月内任意连续3个月缴纳社会保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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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默认履行合同的法定营业执

照及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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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书

致：信阳市平桥区农业农村局

我公司参加贵方组织的项目投标活动，如我方获得中标资格，我方保证具有履

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如违反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 鹤壁市腾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电子签名）：

2025 年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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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书面声明，企业自证）；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致：信阳市平桥区农业农村局

我公司参加贵方组织的项目投标活动，如我方获得中标资格，我方保证参加政

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如违反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

律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 鹤壁市腾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电子签名）：

2025 年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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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的证明材料（默认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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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项报价表

一包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内容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1
40%丙硫戊唑醇

悬浮剂
8万亩 4.00 元/亩 320000 元 /

2
15%噻虫高氯氟悬

浮剂
8万亩 2.00 元/亩 160000 元 /

3

含氨基酸水溶肥

料（氨基酸≥

100g/L,Zn≥

20g/L）

8 万亩 1.62 元/亩 129600 元 /

4 飞防助剂 8万亩 0.90 元/亩 72000 元 /

5 飞防作业费 8万亩 6.00 元/亩 480000 元 /

… 总价 1161600 元

注：该表格仅供参考，投标人可根据需要自行扩展。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 鹤壁市腾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电子签名）：

2025 年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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